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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958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金钼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17 

  

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矿冶分公司硫酸厂环境影响事件 

说明公告 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2018 年 7 月 9、10 日，相关媒体分别对公司矿冶分公司下属二级单

位硫酸厂环境影响事件进行了报道。针对媒体报道内容，现将有关情况

说明如下： 

问题 1：4 月 9 日二期排口颗粒物浓度超标 1.05 倍，4 月 30 日二氧

化硫浓度超标 0.9 倍。 

原因：4 月 9 日至 27 日硫酸厂按计划进行停车检修，4 月 9 日停车

当日，根据工艺要求对管路进行吹扫作业时，造成在线监测设备显示烟

尘排放浓度部分时段超标，最高浓度为 102.32mg/m3（标准上限值为

50mg/m3），超标 1.05 倍；4 月 27 日检修结束，28 日恢复生产，烟尘排放

浓度正常达标。4 月 30 日，制酸尾气经有机胺系统深度脱硫后分流至硫

酸一系统烟囱及二系统烟囱排放，一系统在线自动监测系统数据正常，

而二系统在线自动监测设备显示二氧化硫浓度超标，最高浓度为

758.37mg/m3（标准上限值为 400mg/m3），超标 0.9 倍，硫酸厂初步判断

为二系统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分析仪零点漂移故障造成；后经第三方运维

单位证实存在仪器故障，经调试恢复正常，硫酸厂根据要求将整改情况

向环保在线监控平台进行了报告。 

整改情况：鉴于现有两套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存在分析数据异常漂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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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控机老化、不符合现行规范等问题，硫酸厂对烟气在线监测设备进行

了升级更新，目前新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已安装到位，运行平稳、显示正

常。 

问题 2：一期排口工控机未收集储存数据。 

原因：4 月 1 日至 7 日，在线监测设备工控机因显示屏故障需修复，

由于工控机及显示屏为一体机，故硫酸厂安排一起委托外单位进行维修。

维修期间，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颗粒物等环境监测数据正常上传环保

信息监控平台，但由于操作人员专业认识不到位，未发现烟气流速指标

无法通过工控机折算成流量数据上传，且工控机未能收集储存监测数据。 

4 月 8 日，工控机显示屏修复后安装到位恢复正常作业。 

整改情况：经华州区公安局调查，硫酸厂及其委托的运营单位、维

修单位，不存在伪造或删除环境监测数据等刑事犯罪问题。硫酸厂对烟

气在线监测设备进行了升级更新，目前新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已安装到位，

运行平稳、显示正常。 

问题 3：1 号、2 号排口自动在线设备反吹系统故障。 

原因：因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缺乏国家统一的技术质量认证标准，且

升级换代较快，2014 年硫酸厂对原有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全部进行了升级

更换，并委托设备生产厂家授权机构进行专业运行维护。近年来，污染

源监测设备技术发展迅速，相关技术规范不断更新，硫酸厂相关操作人

员未能掌握相关技术规范，第三方运维单位在前期检查中也未发现自动

在线设备反吹系统故障问题。 

整改情况：硫酸厂与原第三方运维单位终止了服务合同，选择国内

先进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生产厂家进行建设、运维一体化专业服务，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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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已安装到位，运行平稳、显示正常。 

问题 4：硫酸二系统停产状态下二系统烟囱有废气排放。 

原因：硫酸厂现有两个硫酸生产系统，尾气一并输送至有机胺系统

深度脱硫后再分流至一系统烟囱及二系统烟囱分别排放。现场检查时硫

酸二系统处于停产状态，硫酸一系统正常生产，尾气输送至有机胺系统

深度脱硫。由于工艺设计原因有机胺系统至二系统烟囱连接烟道未隔断，

深度脱硫后的尾气大部分经一系统烟囱达标排放，但仍有很少部分会分

流至二系统烟囱达标排放。 

整改情况：目前硫酸厂已对有机胺系统至二系统烟囱连接烟道进行

了物理隔断，确保硫酸二系统停产状态下烟囱不再分流排放烟气。 

问题 5：排渣车间除尘设施故障，污染防治设施未正常运行。 

原因：硫酸厂主要产尘点安装有水膜除尘器，对中转落料产生的粉

尘进行收集喷淋处理，并在前端对硫酸渣进行喷水增湿抑尘，但增湿过

程容易产生淤堵。现场检查时由于淤堵的螺旋给料机恰好疏通，来料下

落量突然加大，水膜除尘器捕集处理不完全，粉尘经增湿厂房顶部烟囱

突然外溢，对厂区内增湿厂房周边空气造成短时间轻微污染。 

整改情况：硫酸厂对水膜除尘设施进行检修维护，对排渣系统增湿

厂房废气除尘设施进行了技术改造，含尘废气经水膜除尘器处理后再经

现有水浴式除尘器进行二次处理，保证粉尘得到有效捕收处理。 

6 月 7 日，根据当地政府环保部门要求，公司安排硫酸厂有序停产整

顿，并将停产整顿方案在厂区门前 LED 环保显示屏上进行公示，接受社

会公众监督，认真接受当地政府环保部门的调查处理，按期缴纳了 230

万元行政罚款。6 月 20 日，硫酸厂委托专业机构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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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核查，并向当地政府环保部门提交了核查报告与复产申请。6 月 22

日，当地政府环保部门同意硫酸厂环保整改核查报告备案，解除了停产

整改决定，硫酸厂恢复正常生产。 

公司将深刻吸取此次事件教训，积极落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

任，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，进一步强化安全环保管理，有效防止此类

事件发生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


